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資訊及國際教育科
承辦人：吳清雄
電話：(07)7995678#3115
電子信箱：m96901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2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資字第11533624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牧羊人實施計畫及無指定人員學校名單(隨文引入) 

(66810394_11533624400A0C_ATTCH2.pdf、66810394_11533624400A0C_ATTCH1.
pdf)

主旨：為本局辦理2026「NEED新環境教育」校園牧羊人策進班1

案，貴校若有115學年度指定人員即將異(調)動或校內無

認證人員者，請務必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5月12日臺教資(六)字第115004856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查「環境教育法」第18條規定略以，學校應指定人員推廣

環境教育；未依規定取得認證者，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補助其環境教育相關經費。

三、為符上開法規規定，本局循例於每學年開學前檢視學校指

定人員取得認證概況，爰請學校務必協助確認，並依需求

指派人員出席旨揭研習。

四、本案研習相關訊息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5年7月7日(星期二)至115年7月9日(星期四)，

共3天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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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地點：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(地址：高雄市大寮區

永芳里鳳林三路499號)。

(三)研習對象：

１、尚未取得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24小時研習證書」之本

市各級學校校長及候用校長(含本局115年3月11日高市

教資字第11531494300號函所示未指定環境教育人員學

校名單（如附件）；倘目前仍無人員取得認證，請指

派人員參加)。

２、學校指定人員115學年度有退休或調校等情形者，亦請

派員(符合推動環境教育工作連續1年或累計2年以上之

人員)參加。

３、各級學校之教職員從事環境教育推動工作連續1年或累

計2年以上，有意參與認證者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請於115年6月24日(星期三)前至「全國教師

在職進修資訊網」（網址：https://www3.inservice.

edu.tw/）報名，研習代碼「5615220」。

(五)備註：

１、全程參與者核予24小時研習證書，請學校轉知錄取人

員不得遲到或早退，否則不予核發研習證明。

２、請學校惠予參與人員公(差)假登記。

五、如有旨案相關疑義，請逕洽本案聯繫窗口：

(一)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學務處，電話：07-7812814

分機130。

(二)本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吳清雄教師，電話：07-7995678

分機311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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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副本抄送本市大專院校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

教育處及本市國立高中職參考；惟超過錄取人數時，將以

本局所屬學校人員優先錄取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
副本：本市大專院校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(含附

件)、本市國立高中職(含附件)、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(含附件)、本局資
訊及國際教育科(紙本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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